多地专门立法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光辉历程的真实写照、珍贵记忆，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这一天起，我国有多部地方立法施行，为红色印记“保驾护航”。
5月2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5月27日，《南京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获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潍坊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条例》获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5月28日，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决定》；6月25日，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这几部红色立法均将于7月1日起施行。
“希望通过法治方式把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构筑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守护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对于出台红色立法的意义，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表示，就是要用法治方式保护和传承好这些红色文化资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些地方立法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保护红色资源和传承红色基因，也有助于提供借鉴经验，助力推动国家层面红色立法的出台。
红色立法遍地开花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的革命历史滋养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自1936年到1948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作为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延安也被称为革命圣地。
我国红色立法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一革命圣地开始的。2001年，《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施行，这是全国首部针对革命文物的专门立法。
不过，条例规定的范围相对较窄，仅指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凤凰山麓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旧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岭山寺塔（延安宝塔）。
2020年，条例迎来大修。2020年5月1日起，修订后的《陕西省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施行，与原条例相比，新修订的条例将“革命遗址”的表述改为“革命旧址”，并进一步扩大了保护对象的范围。条例规定，延安革命旧址，是指延安市行政区域内已被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见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历程，反映革命文化的遗址、遗迹、纪念设施。
《延安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各地红色立法提供了借鉴经验，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则彻底推动了各地红色立法的开展。
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红船的启航地，南湖所在的浙江省嘉兴市迅速响应，2016年12月29日，嘉兴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全票通过《嘉兴市南湖保护条例》，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了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南湖革命纪念馆的保护控制范围，应当按照南湖保护规划，对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管理和利用，明确责任人员，设置岗位职责，落实技防、物防等措施。
此后，湖北黄冈、福建龙岩、广东汕尾、江西吉安等一批革命老区也相继出台了红色立法。据《法治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近20个城市出台红色立法。
我国省级红色立法的纷至沓来始于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该条例确立了红色文化遗址的分级保护制度，并确立了红色文化遗址实行保护责任人制度。
山东省紧随其后，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将每年7月定为山东省的红色文化主题月，同时将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作为重要指标，纳入精神文明创建考核评价体系。
而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三部省级红色立法则各有侧重，《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侧重于红色资源的传承弘扬；《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决定》侧重于规范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则侧重于对红色精神遗产的传承。
记者了解到，还有多部省级红色立法呼之欲出。5月25日，《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草案）》提请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5月26日，《河南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提请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保护和传承并重
纵观目前出台红色立法的地区，大多拥有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以上海市为例，根据最新复核统计，仅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段时期内，上海就有各类红色资源612处，包括旧址、遗址497处，纪念设施115处。
因此，尽管各地红色立法的名称并不统一，对红色资源的界定范围也不尽相同，但大多采用了广义的描述性界定，意图将更多的红色资源纳入保护范围。
红色资源保护，资金投入是根本保障。记者注意到，为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一些地方在制定法规时明确要求设立保护专项资金。比如，《龙岩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规定，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设立红色文化遗存保护专项资金；《汕尾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条例》也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红色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分账核算，接受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聚焦在对革命遗址、遗迹等传统物质层面的保护上，一些地方也在立法中专门针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弘扬进行规定，其中以四川省和上海市的立法最为典型。
“对精神谱系的红色资源进行保护传承，是《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最大的亮点之一。”四川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学定指出，四川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沉淀了数量众多的红色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四川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留下的历史遗存和精神遗产丰富，长征精神、两路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革命精神的重要凝结地很多。这些革命精神同样是四川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除了加强对实物的保护，也明确了对这类红色精神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在名称中体现“传承弘扬”的地方立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介绍说，在内容上，“传承弘扬”一章共有十五条，占条例篇幅的四分之一，条例关于传承弘扬的方式多样、主体全面，注重发挥红色资源在铸魂育人方面的作用。
其中，条例鼓励利用市场机制，探索版权合作等多样化合作模式，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利用红色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是一大创新，条例规定，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藏品征集、继续投入开发等。
加强国家层面立法
在竹立家看来，各地通过红色立法来保护和传承红色资源的宗旨是一致的，各地立法中又能因地制宜，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这也会导致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已经开始注意加入共享协作的内容。
比如，在《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中，专门设置了“长三角区域协作”专章，明确要推动长三角区域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的协同发展，开展红色资源理论研究、馆际交流、文艺创作、红色旅游等活动，加强红色资源共享共用，提升长三角区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整体水平。
在《四川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中，也用专章明确了与兄弟省（市、区）合作与协作，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协同发展，促进共享共用的规定；并设专条对川渝红色资源的合作协作进行了明确。
尽管如此，竹立家仍认为应加快制定全国层面的红色立法，通过顶层设计整合各地实践，解决地方立法“碎片化”问题，促进全国红色文化资源协调、规范、有序发展。
龙翔对此表示认同，他建议在借鉴地方立法经验基础上，加快国家层面的红色立法，由国家明确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确定红色文化的主管部门。同时，构建红色文化资源认定、分级分类保护的基础性制度，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科学解读。对不同类别、不同价值的红色文化，有差异地开展传承和发扬，使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红色文化遗存有别于传统文物的价值认定体系和标准，应有单独立法。”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闵行区副区长刘艳提出了关于制定国家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法的建议。她建议，通过立法规定红色文化遗存保护的内容，还要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属地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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